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笙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度审计委员会年度运作情形 

本公司审计委员会由 4名独立董事组成，审计委员会旨在协助董事会履行其

监督公司在执行有关会计、稽核、财务报导流程及财务控制上的质量和诚信度。 

一、审计委员会工作重点： 

本公司审计委员会工作重点，以下列事项之监督为主要目的： 

1. 依证券交易法第十四条之一规定订定或修正内部控制制度及内部控制制

度有效性之考核。 

2. 依证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条之一规定订定或修正取得或处分资产、从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资金贷与他人、为他人背书或提供保证之重大财务业务行为

之处理程序。 

3. 涉及董事自身利害关系之事项。 

4. 重大之资产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5. 重大之资金贷与、背书或提供保证。 

6. 募集、发行或私募具有股权性质之有价证券。 

7. 签证会计师之委任、解任或报酬。 

8. 财务、会计或内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9. 由董事长、经理人及会计主管签名或盖章之年度财务报告。 

10. 营业报告书及盈余分派或亏损拨补之议案。 

11. 其他本公司或主管机关规定之重大事项。 

二、审计委员会委员专业背景说明： 

成 员 选 任 
日 期 专业资格与经验 

邓序彤 112.6.7 

美国亚铬市大学企业管理博士、曾任职铭传大学国企研究所助理

教授及目前为景文科技大学餐饮管理系助理教授，为本公司审计

委员会及薪资报酬委员会之召集人，具会计及财务专业背景。 

李毅郎 112.6.7 
清华大学资讯工程系博士、曾任职思源科技(股)公司副理及目前为

阳明交通大学资讯工程系教授，具产业专业知识与实务经验。 

高志浩 112.6.7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放射化学博士、曾任职慈济医院核子医学

科顾问及南加州大学医学院神经学系副教授，目前为礼曼生物科

技(股)公司董事兼执行长，具产业专业知识与实务经验。 

郑培毓 112.6.7 
国立清华大学工程与系统科学硕士、担任多家公司董事，具产业

专业知识与实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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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委员会运作情形： 

1.本公司 114年度审计委员会共开 5次(A)，董事出列席情形 

职称 姓名 
实际出席次数

【Ｂ】 

委托出席 

次数 

实际出席率(%)

【Ｂ/Ａ】 
备注(注) 

独立董事 邓序彤 5 0  100 连任 

独立董事 李毅郎 5 0  100 连任 

独立董事 高志浩 5 0  100 连任 

独立董事 郑培毓 4 1 80 新任 

注：董事改选日为 112.6.7，审计委员会任期同董事会任期。 

2. 114年度审计委员会各项议案决议内容及后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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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日期 议案内容及后续处理 

证交法

§14-5 

所列事项 

未经审计委员

会通过，而经

全体董事 2/3 

以上同意之议

决事项 

第二届 

第九次 

114.2.26 

1.通过本公司一一三年度营业报告书案。 

2.通过本公司一一三年度财务报告案。 

3.通过本公司一一三年度亏损拨补表案。 

4.通过检呈本公司一一三年度「内部控制制

度自行检查结果之报告」，提请审计委员

会考核一一三年度内部控制制度有效性，

据以讨论并出具「内部控制制度声明书」

案。 

5.通过解除本公司董事竞业禁止之限制案。 

6.通过本公司评估一一四年度签证会计师

独立性及适任性案。 

7.通过本公司一一四年度签证会计师公费

案。 

有 无 

决议结果：经主席征询全体出席委员，除第 5案因郑培毓独立董事因利益离席回

避，其余出席委员一致同意照案通过；其余议案经主席征询全体出席委

员同意照案通过，并提董事会讨论通过。 

第二届 

第十次 

114.4.30 

1.通过拟具本公司一一四年第一季财务报

告案。 

2.通过本公司一一四年度第一次员工认股

权凭证发行及认股办法案。 

有 无 

决议结果：本案经主席征询全体出席委员同意照案通过，并提董事会讨论通过。 

第二届 

第十一次 

114.7.29 

1.通过拟具本公司一一四年第二季财务报

告案。 

2.通过本公司为规避汇率波动之风险，拟申

请买卖远期外汇避险信用额度案。 

3.通过本公司民国一一四年度第一次发行

员工认股权凭证不具经理人身份员工之

获配名册及其获配数量案。 

有 无 

决议结果：以上议案经主席征询全体出席委员同意照案通过，并提董事会讨论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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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 

第十二次 

114.10.29 

1.通过拟具本公司一一四年第三季财务报

告案。 

2.通过修订本公司内部控制制度－5.薪工循

环(CW)之 CW-110 薪资作业及对应的内

部稽核制度案。 

3.通过本公司一一五年彰化银行融资额度

及借款暨买卖远期外汇避险信用额度申

请案。 

有 无 

决议结果：以上议案经主席征询全体出席委员同意照案通过，并提董事会讨论通

过。 

第二届 

第十三次 

114.12.24 

1. 通过本公司一一五年度预算案。 

2. 通过订定本公司一一五年度稽核计划内

容案。 

3. 通过修订本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案。 

4. 通过修订本公司「取得或处分资产处理

程序」部份条文案。 

有 无 

决议结果：以上议案经主席征询全体出席委员同意照案通过，并提董事会讨论通

过。 

四、独立董事与内部稽核主管或签证会计师定期沟通了解公司财务业务，沟通

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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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期 沟通摘要 
独董建 

议事项 

独董建议事项 

公司处理执行

结果 

114/2/26 

●会计师就 113 年度财务报表关键查核事项进行

说明沟通、财务报告出具无保留意见之查核结

果，表达签证会计师独立性声明，并与管理当

局作例行性讨论。 

●会计师针对因应证交法提升基层员工薪酬新规

定上市(柜)公司明年股东会应完成公司章程修

订说明。 

●内部稽核就 113 年度「内部控制制度自行检查

结果」提出报告，提请审计委员会考核 113 年

度内部控制制度有效性，据以讨论并出具「内

部控制制度声明书」。 

●内部稽核就 113/12 至 114/1 稽核业务执行状

况进行报告说明及沟通。 

本次会议

无意见 
不适用 

114/4/30 

●会计师就 114 年第 1 季财务报表出具无保留结

论之核阅报告，表达签证会计师独立性声明，

并与管理当局作例行性讨论。 

●会计师说明 IFRS 18 财务报表之表达及揭露。 

●内部稽核就 114/2至 114/3稽核业务执行状况

以及缺失事项改善情形进行报告说明及沟通。 

本次会议

无意见 
不适用 

114/7/29 

●会计师就 114 年第 2 季财务报表出具无保留结

论之核阅报告，表达签证会计师独立性声明，

并与管理当局作例行性讨论。 

●会计师就产业创新条例修正说明。 

●内部稽核就 114 年第 2 季稽核业务执行状况以

及缺失事项改善情形进行报告说明及沟通。 

本次会议

无意见 
不适用 

114/10/29 

●会计师就 114 年第 3 季财务报表出具无保留结

论之核阅报告，表达签证会计师独立性声明，

并与管理当局作例行性讨论。 

●会计师说明投资抵减新法重点、我国 117 年接

轨 IFRS 18：财务报表表达与揭露的重大变革及

「接轨 IFRS永续揭露准则专区」新增 IFRS S2

「气候相关揭露」揭露范例。 

●内部稽核就 114 年第 3 季稽核业务执行状况进

行报告说明及沟通。 

 

本次会议

无意见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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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2/24 

●会计师就 114 年度财务报表关键查核事项进行

说明沟通，并表达签证会计师独立性声明，并

与管理当局作例行性讨论。 

●内部稽核就拟定本公司 115 年度稽核计划内容

进行报告。 

●内部稽核就 114/10至 114/11稽核业务执行状

况进行报告说明及沟通。 

本次会议

无意见 
不适用 

 
独立董事与内部稽核主管及会计师之沟通政策说明： 

独立董事与内部稽核主管及会计师至少每年举行四次(含以上)之正式沟通

会议，就本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设计执行、内稽计划拟订、执行及外部稽核查核主

要检查意见及与财务报表查核之相关议题进行充分沟通，并将会谈内容作成会议

纪录及归档，若有必要时得提董事会报告；另若遇大异常事项时得随时召开会议。 


